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凤庆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提前下达 2023 年中
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

分配计划的公示

根据《临沧市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 2023 年中央财政衔接推

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的通知》（临财农发〔2022〕185号）文件，

下达我县 2023 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390 万

元，资金分配使用计划已提交至县财政局，目前县财政局已批

复同意。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《云南省

以工代赈管理办法》和《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

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要求，为加强我县财政衔接资金管理信

息公开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和透明度，实现阳光化运行、常态

化公开，保障群众知情权、参与权和监督权，现将分配计划批

复情况公示如下：

资金分配批复文件名称：《凤庆县财政涉农资金整合领导

小组关于对凤庆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请求批准2023年中央财政

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分配计划的请示的批复》

资金分配批复文号：凤财整合〔2023〕3 号

资金分配规模：390万元

资金来源：提前下达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

资金类型：以工代赈任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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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示期为 10 天，即：2023 年 1 月 10 日至 2023 年 1 月 20

日，如有异议，请与凤庆县发展和改革局办公室联系。

联系人：张登红

联系电话：0883-4212266

监督举报电话：12317

凤庆县发展和改革局

2023 年 1 月 10 日


